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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接施工」即是研討在既有構造物之近距離範
圍內施作地下工程時，應如何事先預估對既有構
造物所可能引致之影響，並作出防範措施，以降
低該構造物日後可能遭受之損害，並以達到減少
最後公害及降低民怨糾紛為目標。

目前捷運工程所執行之「鄰房保護」工作，是近
接施工典型範例之一。雖然鄰房保護在捷運工程
已行之有年，但其他土木工程之近接施工，卻未
予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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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接施工：開挖擋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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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接施工：連續壁、基樁、沉箱、隧道及挖填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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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接施工：托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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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接施工基本處理原則

2.1  近接施工的定義及範疇

2.2  近接施工之檢討程序

2.3  近接施工之不確定性

2.4  近接施工之日本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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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近接施工的定義及範疇

「近接施工」亦可稱之為「鄰近施工」，其影響
範圍一般嚴格劃分為以下幾個：

1. 工區內零距離之施工障礙

2. 工區內近距離之自我影響

3. 工區內外之嚴重影響區

4. 工區內外之中度影響區

5. 工區內外之輕微影響區

6. 工區內外之安全區域(不受影響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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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近接施工之檢討程序

在進行新工程之前，對既有構造物(包括先行施工構造物)
是否構成影響。其主要工作包括以下六項：

調查工作─工地地質、建物結構及基礎型態、現況。

建立容許變形管理值。

預估近接施工變位量。

評估其受影響程度及保護對策。

施工期實施監測管控。

依監測結果檢討施工方法，必要時做改善補強或修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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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近接施工之不確定性

1.建物容許變形值認定：目前建物容許沉陷量、角變量或

傾斜量等，都是依建物材料、基礎形式設定。對建物之

使用期、舊化程度….等未予以考慮。對私人建物亦僅主

觀認定其容許值，而非從建物主或使用者角度認定。

2.預估變形量不易掌握：建物變形量估算需考慮大地變形

行為所引致之既有建物與周圍土壤間之互制作用。此外，

對施工者品質無法預知。

3.施工監測流於形式：預估變形量之準確性有賴監測儀器

反映實情。近年來國內工程界又因削價競爭的關係而至

監測服務水準日趨低下，無法落實監測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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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近接施工之日本經驗

近接施工：1989年，日本社團法人地盤工學會(土質工學會)
(The Japanese Geotechnical Society)
定義、概念、影響程度研判與預估、設計規劃及對策

深開挖施工變位、問題、檢討方法與計測管理及案例

各類深基礎施工所引致之變位、檢討方法及案例

潛盾隧道施工引致地層變位及對策，計測管理及案例

山岳隧道近接施工與穿越鐵路基礎下方案例

軟弱地層填方土堤對周邊土層產生之變位

地盤改良工法對地盤產生之變位與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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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結構物的施工法應考慮近接對策，應同
時推估既設結構物之變形量，再與其容許變
形量比較，以檢討影響程度，視須要對既設
結構物實施防護對策。又為確保施工安全，
須對新設、既設、假設結構物及周邊地層實
施計測管理。

新設結構物的施工通
常不致對既設結構物
產生變形等有害的影
響，但仍須考慮可能
產生影響之範圍。

可能影響範圍
(II)

新設結構物的施工法必須考慮近接對策，應
同時推估既設結構物之變形量，再與其容許
變形量比較，以檢討影響程度，原則上，應
對既設結構物實施防護對策。又為確保施工
安全，須對新設、既設、假設結構物及周邊
地層實施計測管理。

新設結構物的施工對
既設結構物會產生變
形等有害的影響之範
圍。

影響限制範圍
(I)

(要對策範圍)

一般不須施予特別的工程對策。新設結構物的施工不
致對既設結構物產生
變形等影響之範圍。

不影響範圍
(III)

內容分類
工程對策

近接程度

近接程度及工程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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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接程度及影響範圍

Df1

2DI

Df1:捷運隧道底深度

D：捷運隧道外徑

Φ：土壤摩擦角

B:列管案件開挖寬度

Df2:列管案件開挖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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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程度:直交最輕；斜交其次；平行最嚴重

近接工事的規劃(新設構造物的位置安排)

既有高架橋

新設潛盾隧道(平行)

新設

潛盾

隧道

(直交)

設
新

潛
盾
隧
道
斜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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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程度:上方最輕；側方其次；下方影響最嚴重

近接工事的規劃(新設構造物的位置安排)

上方

側方

下方

實線:既設構造物

虛線:新設構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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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密依計劃施行監測系統之量測、判讀及施
工安全之管理

施工中

確認監測及相關緊急應變措施是否均已設置
妥當

施工前

預估新開發工程可能引致既有結構物之變化
行為，並預採補強措施及配置相對應之監測
系統

設計階段

確認鄰近既有結構物之型式、深度、位置及
初判可能之影響程度等

基本調查

工作重點階段

近接施工各階段的訴求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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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會議、確認日常施工管理、監測管理施工中管理

施工安全管理計畫安全對策、緊急對策

補強工法、監測管理施工計畫內容確認
施工前確認

監測內容、管理值監測及施工安全管理計畫

變形量與容許值比較變形量分析

地盤改良、既有結構物補強等對策設計

結構及基礎設計、施工法既有結構物細部設計

設計階段

影響範圍界定、檢討項目整理協議範圍綜整

位置、結構型式、線形及工法新建結構物基本設計

既有結構物、地質及管線等各項調查

基本調查

協議檢討內容協議檢討項目階段

近接施工協議項目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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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接施工每個個案之背景條件不同，其因應方式

自需隨之調整，並無一放諸四海皆準之處理方式。

因此在處理近接施工時，需就個案之結構特性、

地盤條件、老舊程度、可能影響等深入了解，以

有效降低近接施工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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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雄捷運禁限建辦理及規定

3.1 捷運禁限建法令介紹

3.2 主管機關辦理事項

3.3 捷運禁限建範圍內列管案件管理作業要點

20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1.緣由：
原禁限建辦法過於簡單，
無法適用近接施工複雜的
工程問題。

2.修法期限：
修正禁限建辦法自88年中
至92年底長達四年半。

母法：立法院制定，總統頒布
大眾捷運法第45條

子法：交通部制定，交通內政兩
部部長合署頒布
大眾捷運系統兩側禁建限建辦法

要點：各地方捷運主管機關制定
，市政府頒布
大眾捷運系統禁限建範圍內列管
案件管理要點

3.1 捷運禁限建法令介紹



21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一階

二階

三階

四階

憲法

法律條約

律法 通則條例

法規命令

細則 規程規則標準準則 辦法綱要

行政規則

要點 原則措施須知程序 注意事項基準規定方案

大眾捷運法

大眾捷運系統
兩側禁建限建辦法

高雄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禁限建
範圍內列管案件管理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法律體系

22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法源依據

依據93.5.12修正之「大眾捷運法」第45條
為興建或維護大眾捷運系統設施及行車安全，
主管機關於規劃路線經行政院核定後，應會同
當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大眾捷運系統
兩側勘定範圍，公告禁建或限建範圍，不受相
關土地使用管制法令規定之限制。已公告實施
之禁建、限建範圍，因禁建、限建之內容變更
或原因消滅時，主管機關應依規定程序辦理變
更或公告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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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捷運法」第45-3條
前三條所定禁建、限建範圍之劃定、公告、
變更、禁建範圍之禁止行為、拆除補償程序、
限建範圍之管制行為、管制規範、限建範圍
內建築物建造、工程設施構築、廣告物設置
或工程行為施作之申請、審核、施工管理、
通知停工及捷運設施損害回復原狀或賠償等
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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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捷運系統兩側禁建限建辦法條文架構

80年3月制訂，92年12月30日修訂。

原名：大眾捷運系統兩側公私有建築物與廣告物禁止及限制建築辦法

第24條~第26條附則第六章

第22條~第23條禁建範圍內原有或施工中建築物、
廣告物或障礙物之處理

第五章

第9條~第21條限建範圍內建築物、廣告物及工程
行為之審核及管理

第四章

第6條~第8條禁建限建範圍及其管制第三章

第4條~第5條禁建限建範圍之公告、劃定、變更
及廢止

第二章

第1條~第3條總則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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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眾捷運系統兩側禁建限建辦法涵蓋範圍

第2條
大眾捷運系統之場、站、路線及設施兩側之
禁建、限建，依本辦法之規定辦理。

高架段

地面段

地下段

山岳隧道及錨固邊坡

通風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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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殊軟弱地段：指土壤標準貫入試驗之貫入值小於八之
軟弱粘土地層，且總厚度大於五十公尺，其間夾雜不同
土層之厚度小於三公尺。

2.特殊堅硬地段：指於地表下十公尺範圍內，其土壤標準
貫入試驗之貫入值大於五十之卵礫石或岩盤地質，且其
連續厚度大於五十公尺。

3.過河段：指捷運系統穿越河川區域或排水設施範圍之區
域。

4.廣告物：指招牌廣告及樹立廣告之廣告牌（塔）、電腦
顯示板、電視牆、綵坊、牌樓、電動燈光、旗幟及非屬
飛航管制區內之氣球等物體。

名詞定義(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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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障礙物：指高度超過五十公分且水平投影面積超過五平
方公尺之物體。

6.現況測量：指針對捷運既有設施結構體、線形及淨空之
情況所作之測量。

7.現況調查：指針對捷運既有設施之結構體裂縫、滲漏水、
鏽染鏽蝕等狀況以目視或拍照留存等方式進行，並作成
紀錄之調查。

8.捷運主管機關：指本法第四條規定之大眾捷運系統中央
或地方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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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禁限建範圍之劃定

第4條

大眾捷運系統路線經行政院核定後，其禁建、
限建範圍，經捷運主管機關會同當地政府會
勘後，由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理公開閱
覽三十日，並刊登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土
地權利關係人得於公開閱覽期間以書面提出
意見。捷運主管機關於參酌土地權利關係人
之意見後，劃定禁建、限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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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建限建辦法適用對象及事項

禁限建範圍內之管制措施，包括建築物及其他之
工程行為於禁限建範圍內其可能影響捷運設施之
安全者：

建築申請案件：須申請建造執照、拆除執照或
雜項執照者。

政府主管(或主辦)之公共工程案件：如道路、橋
樑、排水箱涵、地下道、衛生幹管及河川整治
等工程。

其他申請案件：如管線開挖、地基調查、鑽井、
廣告招牌設置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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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禁建範圍之管制事項

1.禁建範圍及管制(第6條)
大眾捷運系統兩側禁建範圍為附件一所劃定之範圍。
前項禁建範圍內，除建造捷運設施、連通設施或依
第22條規定所為之修繕、修改或拆除外，不得為下
列行為：

建築物之建造
廣告物之設置
障礙物之堆置
其他經捷運主管機關認定足以防礙大眾捷運系統
安全之工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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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一：高架段路線禁建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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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二：高架段車站禁建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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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三：地面段路線禁建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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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四：潛盾隧道禁建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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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五：山岳隧道禁建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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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六之一：錨固邊坡禁建範圍圖(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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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六之二：錨固邊坡禁建範圍圖(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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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七：通風井禁建範圍圖

6 公尺

公
尺

6

禁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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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禁建範圍內已有或進行中之工程處理
既有之合法建築物等之處理(第22條)
本辦法禁建範圍公告實施前已存在之合法建築物、
廣告物及障礙物，其不妨礙大眾捷運系統安全者，
得按現狀使用，除得修繕或拆除外，不得增建或
改建。其修繕或拆除方式應由當地該管主管機關
會同捷運主管機關審核之。無該管主管機關者，
由捷運主管機關為之。
前項合法建築物、廣告物及障礙物經捷運主管機
關認定有礙大眾捷運系統之安全者，捷運主管機
關得商請當地該管主管機關通知其所有人或使用
人共同協議修改或拆除。

3.禁建範圍之管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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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禁建範圍內已有或進行中之工程處理
進行中建築物、廣告物等之處理(第23條)

本辦法禁建、限建範圍公告實施後，在禁建範
圍內建築中或設置中之建築物、廣告物、障礙
物或工程行為，應即停工。捷運主管機關得商
請當地該管主管機關通知其所有人或使用人限
期修改、拆除，並依前條規定辦理補償。

3.禁建範圍之管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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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限建範圍及管制(第7條)
大眾捷運系統兩側限建範圍係為附件二所劃定之範圍。
下列行為之主管機關核准申請人於限建範圍內辦理下列行
為前，應先會商捷運主管機關：
(1) 建築物之建築。
(2) 廣告物之設置。
(3) 管線、人孔及其他工程設施之開挖。
(4) 地基調查鑽孔。
(5) 抽降地下水。
(6) 雜物之堆置。
(7) 地下構造物之拆除。
(8) 地下鑽掘式管、涵之設置。
(9) 河川區域之工程行為。

4.限建範圍之管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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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大眾捷運系統兩側限建範圍

其他地段

過河段

特殊堅硬地段

特殊軟弱地段

4

3

2

1

水平淨距離50公尺以內之範
圍

水平淨距離500公尺以內之
範圍

水平淨距離30公尺以內之範
圍

水平淨距離100公尺以內之
範圍，但不得超過該軟弱粘
土地層之最大厚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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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限建範圍圖公告

44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1.限建範圍及管制(第7條)
前項各款行為之審核與管理之範圍，依附件
三之規定辦理。

公共工程主辦機關進行第二項各款行為前，
應先與捷運主管機關協調後為之。

4.限建範圍之管制事項



45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附件三限建範圍內建築物、廣告物及工程行為之審核與管理範圍

位於過河段限建範圍內之建造或拆除構造物、掘
鑿、埋填或爆炸岩石等工程行為

河川區域之工程行為九

位於限建範圍內超過3m深度以上之管線、人孔及
其他形式開挖

管線、人孔及其他工程設施開挖六

位於地下捷運設施外緣水平向外6m以內之鑽探孔地基調查鑽孔三

位於地下捷運設施上方，或其外緣上45度角之影
響線內有捷運設施時之地下管、涵鑽掘

地下鑽掘式管、涵之設置八

位於限建範圍內深度超過3m之地下構造物拆除地下構造物之拆除七

位於限建範圍內之抽降地下水抽降地下水五

位於地下捷運設施外緣水平向外18m以內，高度
超過2.5m或水平投影面積超過25m2任何物品堆置

雜物之堆置四

位於地面段及高架段捷運設施外緣水平向外18m
以內之廣告物設置

廣告物之設置二

位於限建範圍內應申請建造執照、拆除執照及雜
項執照之建築物

建築物之建造一

審核與管理範圍建築物、廣告物及工程行為項目項次

46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2.起造人申請建築物許可

申請建造執照、拆除執照或雜項執照(第9條)
申請開工(第12條)
申請使用執照(第18,19條)

3.申請人申請廣告物或工程行為許可(第20條)

4.限建範圍之管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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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條
於限建範圍內進行前條第二項所列各款之行
為所產生之捷運設施變形累積總量，不得超
過附件四規定之容許變形值。

4.限建範圍之管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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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下段明挖覆蓋結構部分：
(一) 不得造成地下車站、出土段、明挖覆蓋隧道承載軌道結構之傾斜

量超過千分之一。
(二) 不得造成通風井、出入口、出土段、地下車站、變電站結構之總

沈陷量超過2.5cm。

二、地下段潛盾隧道結構部分：
(一) 不得造成任何方向隧道環狀扭曲變形侵入各捷運系統為維護設施

及行車安全所需之空間。
(二) 不得造成隧道任何方向徑向變形超過2cm。

三、高架段結構部分：
(一) 不得造成高架橋之相鄰二橋墩基礎間之差異沈陷量與跨距比超過

千分之一。
(二) 不得造成橋墩之傾斜量超過七百五十分之一。
(三) 不得造成橋墩柱底之水平位移超過1.5cm。

附件四 捷運設施容許變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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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面段結構部分：
(一) 不得造成機廠及車站結構之傾斜量超過七百五十分之一。
(二) 不得造成機廠及車站結構之總沈陷量超過2.5cm。

五、過河段結構部分：
(一) 隧道上方應有至少一倍隧道外徑厚之覆土，且隧道結構及軌道變形

應符合第二款及第四款之規定。
(二) 於受土壤位移及河川最大流速作用下，高架橋墩結構及軌道變形應

符合第三款及第四款之規定。

六、山岳隧道結構部分：水平及垂直方向之內空變位與隧道淨空最小直
徑之比例，不得大於千分之三。

七、軌道位移部分：
(一) 不得造成軌道水平方向之位移超過該系統軌道各組件之水平總容許

位移量。
(二) 不得造成軌道垂直方向之位移超過該系統軌道各組件之垂直總容許

位移量。

附件四 捷運設施容許變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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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條
起造人為其限建範圍內建築物申請建造執照、拆除執照或雜
項執照時，應檢具建築法規定之文件及下列書件，向當地主
管建築機關申請，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會商捷運主管機關審
核同意後發給之：
1.基地建築配置及平面位置圖，其比例尺不得小於1/500。
2.建築物地開挖剖面圖，其比例尺不得小於1/200，圖上並應標明
與捷運設施之相關位置。

3.開挖支撐系統設計圖。
4.地基調查、試驗及分析報告。
5.開挖穩定性分析。
6.分級規範甽線圖。
7.開挖施工對捷運設施之安全影響評估報告。
8.監測計畫，其內容應包括監測儀器配置、監測管理值及監測頻
率等。　

限建範圍之申請建築物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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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條
起造人進行前項第四款地基調查時，鑽探孔位於地下捷運
設施外緣水平向外六公尺範圍內者，應檢附鑽孔位置之平
面圖與剖面圖先向捷運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同意鑽探。
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八款規定之文件，經捷運主管機關同意
者得免提送之。

開挖施工對捷運設施之安全影響評估報告

監測計畫

限建範圍之申請建築物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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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
起造人為其限建範圍內之建築物申請開工前，應先會同捷運主管
機關及捷運營運機構，辦理捷運設施之現況調查及現況測量，並
提出與原設計保護捷運設施相符之施工計畫，由當地主管建築機
關會商捷運主管機關審核同意後始得開工。
前項行為，經捷運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免辦理之。
第一項施工計畫應載明下列事項：
1.開挖步驟、計時、機具及工地檢驗之方式。
2.輔助工法及其施作機具之說明。
3.降水系統之機具、配量及各開挖階段之水位控制。
4.各開挖階段支撐應力、擋土壁變形及捷運設施之變形預測值
5.監測系統之儀器配置及安裝方式。
6.緊急應變措施。
7.其他基於公共安全或保護捷運設施之需要，經捷運主管機關要
求檢附之文件或說明。

第四款之分析過程應作成評估報告，並列為施工計畫檢附文件。

限建範圍之申請建築物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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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條
起造人於開挖前，應安裝監測捷運設施安全之儀器並讀取
初始值作成監測初始值量測報告，於監測實施後二日內送
交捷運主管機關備查。
起造人於每一階段開挖完成後七日內，應根據監測結果作

成監測報告送交捷運主管機關備查。

限建範圍之申請建築物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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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條
起造人安裝於捷運設施或開挖支撐系統上之任一監測儀器讀
數達警戒值時，應立即通知捷運主管機關、提出安全評估報
告，研判繼續施工之安全性，並副知捷運營運機構。捷運主
管機關於必要時，得要求起造人變更施工方法及提出緊急應
變計畫。

起造人安裝於捷運設施或開挖支撐系統上之任一監測儀器讀
數達危險值，或捷運設施已有損害時，應立即停止施工，派
駐專業技師進行必要之緊急應變措施，以保護捷運設施安全，
且應將危險值或損害情形於二十四小時內儘速通知捷運主管
機關，並副知捷運營運機構，非經捷運主管機關同意，不得
繼續施工。

限建範圍之申請建築物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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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條
起造人於開挖過程中有變更施工方法者，應於變更工法七

日前，檢附該變更開挖對捷運設施之安全評估報告向捷運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第17條
起造人依第九條第一項第七款、第十二條第四項、第十三

條、第十四條第一項及第十五條規定提送捷運主管機關之

文件，應由專業技師簽證。

限建範圍之申請建築物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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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條
起造人於其限建範圍內之建築物完工後申請使用執照前，應
向捷運主管機關申請會勘。
捷運主管機關辦理前項會勘應通知捷運營運機構參與之，並
作成會勘紀錄
起造人依據會勘紀錄改善完畢後，應向捷運主管機關申請再
次會勘。

第19條
起造人為其限建範圍內之建築物申請使用執照時，除應依建
築法規定檢附相關文件外，並應檢附前條第二項規定之最終
會勘紀錄。

限建範圍之申請建築物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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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條
申請人進行第七條第二項第二款至第九款之行為前，應檢附
作業計畫及捷運主管機關要求之文件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同
意。該管主管機關應會同捷運主管機關審核之，無該管主管
機關者，由捷運主管機關為之。
前項作業計畫應載明下列事項：
1.施作行為之區域範圍及與捷運設施相關之位置。
2.施作行為內容及時間。
3.施作人員、機具及安全防護措施等詳細資料。
進行第七條附件三第五項至第九項之行為者，應檢附經專業
技師簽證之捷運設施影響評估報告，如涉及地下開挖或鑽掘
時應準用本章建築物之申請及審核相關規定辦理。

限建範圍之申請廣告物或工程行為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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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條
大眾捷運系統兩側限建範圍係為附件二所劃定之範圍。
下列行為之主管機關核准申請人於限建範圍內辦理下列
行為前，應先會商捷運主管機關：
1.建築物之建築。
2.廣告物之設置。
3.管線、人孔及其他工程設施之開挖。
4.地基調查鑽孔。
5.抽降地下水。
6.雜物之堆置。
7.地下構造物之拆除。
8.地下鑽掘式管、涵之設置。
9.河川區域之工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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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相關規定

第24條
捷運工程建設機構及捷運營運機構，應定期巡察本辦法

劃定之禁建、限建範圍，發現有違反本辦法行為者，應

即通知捷運主管機關。

第25條
違反本辦法之建築行為、廣告物、障礙物或工程行為，

捷運主管機關得商請當地該管主管機關通知申請人、或

行為人命其限期改善、修改、停工或拆除，申請人、起

造人或行為人屆期不辦理者，依行政執行法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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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管機關辦理事項

制定行政規則－高雄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禁限
建範圍內列管案件管理作業要點

劃定高雄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禁建限建範圍地
形圖

辦理列管案件之審查作業



作
業
流
程

法源依據

地方政府公告禁限建辦法
參考相關意見
修正公告範圍

捷運主管機關劃定禁限建範圍(第4條)

禁建範圍內管制事項 限建範圍內管制事項

公告時已有進行中工
程之處理(第22條)

原有合法建築物、廣
告物及障礙物(第22條)

起造人申請建造
、拆除、雜項執

照階段

捷運主管機關提供相關
設計數據(第10條)

應檢附相關書件向
建管單位申請(第9條)

起造人提送施工計畫書
並安置監測儀器

(第12、13條)

有礙安全 無礙安全

停 工

限期修改或拆除

拆除者依規定予以補償

如有變更施工方法時應於
七日前提出申請(第15條)

向捷運主管機關申請會勘

(第18條)

申請使用
執照階段 檢附最終會勘紀錄(第19條)

違反本辦法規定時之處理
(第25條)

修改或拆除 按現況使用 申報開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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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限建範圍圖制定流程

捷運主管機關劃設禁限建範圍圖

刊登市府公報及轉知縣市政府
工務局、主管建築機關

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核定禁限建範圍圖

辦理禁限建範圍會勘及公開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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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限建範圍圖公告

64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相關資訊公告於捷運局網站

禁限建法令及行政規則

大眾捷運系統兩側禁建限建辦法

禁限建範圍內列管案件管理要點

高雄市捷運系統兩側禁限建範圍內申請建築執照執行流程

執行流程圖

禁建限建範圍地形圖

紅線

橘線

其他事項

Q&A
講習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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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tbu.kcg.gov.tw/html/info/district.php

66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申請建築執照
執行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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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要點所稱列管案件，指依捷運禁限建辦法第6條及第7條
規定，於禁限建範圍內進行之下列案件：
(一) 政府主管（或主辦）之公共工程案件：包括政府自辦或以
民間參與方式辦理之捷運、鐵路、隧道、橋樑、地下道、陸橋、
排水箱涵、污水下水道系統、共同管道、河川整治等案件。
(二) 建築執照申請案件：指申請建造執照、雜項執照、使用執
照或拆除執照等案件。
(三) 其他案件：除前二款外，包括管線挖掘、地基調查、鑽井、
廣告物設置或其他依法應經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或同意之案件。

3.3 捷運禁限建範圍內列管案件管理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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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列管案件依捷運禁限建辦法第9條第1項第6款及第8款規定，
應提送之分級規範甽線圖及監測計畫，依附件一及附件二辦理。
五、列管案件依捷運禁限建辦法第9條第3項規定免提送開挖施
工對捷運設施之安全影響評估報告、監測計畫，及依同辦法第
12條第2項規定免辦理現況調查、現況測量及施工計畫者，依附
件三辦理。
六、列管案件依捷運禁限建辦法第12條及第13條規定，應辦理
現況測量之範圍及內容依附件四辦理。
七、本府捷運工程局應於文到之日起10日內，完成列管案件之
審查，必要時得延長之。但最長不得逾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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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分級規範甽線圖

附件二 監測計畫

附件三 免提送文件及免辦理事項

附件四 現況測量之範圍及內容

高雄捷運禁限建範圍內列管案件管理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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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接施工之判定及影響程度說明

1. 依禁限建辦法第9條第1項第6款規定，應檢送分
級規範界線圖，禁限建辦法並未規定繪製方法，
乃於列管案件管理作業要點中作補充說明。

2. 將捷運設施受列管案件工程行為之安全影響程度
加以分級，共分三級，級數越低捷運設施之危險
程度越高。級別之劃分依列管案件之工程行為及
捷運設施之類別而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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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定原則：
確保行車及捷運設施的安全。
兼顧列管案件申請人權益，不可有太多限制

4. 繪製方法：參考日本的近接施工分級圖及台北捷
運經驗繪製而成。基本上不允許開挖工程行為引
起的主動破壞面侵入隧道下方土壤。

5. 對於無連續壁或鋼版樁圍束之抽水工程行為，則
依土壤粒徑大小設定其影響半徑(如表所示)，該
範圍內全規範為I區，不再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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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0.025～0.05粉質細砂

10～500.05～0.1細砂

50～1000.1～0.25粗砂

100～2000.25～0.5粗砂

200～4000.5～1粗砂

400～5001～2粗砂

500～15002～10礫

>1500>10粗礫

粒 徑(mm)區 分
影響半徑(m)

土 質

列管案件為抽取地下水之影響範圍(無擋土壁圍束)

(取自日本近接施工技術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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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列管案件依捷運禁限建辦法第9條第1
項第6款及第8款規定，應提送之分級規範
甽線圖及監測計畫，依附件一及附件二辦
理。

高雄捷運禁限建範圍內列管案件管理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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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分級規範甽線圖

附件二 監測計畫

附件三 免提送文件及免辦理事項

附件四 現況測量之範圍及內容

高雄捷運禁限建範圍內列管案件管理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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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捷運設施分級規範界線圖

圖二十圖十五圖十圖五機廠樁機結構

圖十九圖十四圖九圖四高架段

圖十八圖十三圖八圖三
地面段出土段機

廠淺基礎

圖十七圖十二圖七圖二明挖隧道及車站

圖十六圖十一圖六圖一潛盾隧道段

基樁工程填土工程鑽掘隧道明挖工程

列管案件工程行為捷運設施結構
形式

圖一 潛盾隧道段適用

主動區破壞範圍線

隧道旁開挖造成側向解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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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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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捷運隧道直徑

Φ：土壤摩擦角

B:列管案件開挖寬度

Df
2
:列管案件開挖深度

I

I

D

捷運潛
盾隧道

禁建範圍線

1m

列管案件

開挖



圖二 明挖隧道及車站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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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進入捷運結構基礎

以下的範圍

Df 1 :地表至捷運結構底之深度

Df 1 ':捷運結構覆土深度

B1:捷運結構寬度

Φ：土壤摩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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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列管案件與捷運設施平行之挖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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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1 '

擋土設施

列管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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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3B1,40m)

捷運

結構

圖三 地面段、出土段、機廠直接基礎及筏式基礎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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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高架段適用

主動區破壞範圍延伸線可能進入
捷運結構基礎以下L/3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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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機廠樁基結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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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潛盾隧道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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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地面段、出土段、機廠直接基礎及筏式基礎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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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高架段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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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機廠樁基結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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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列管案件為填土工程之潛盾隧道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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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明挖覆蓋隧道及車站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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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地面段、出土段、機廠直接基礎及筏式基礎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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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高架段適用

I II III

B1

b

L

捷運
橋墩

禁建範圍線6m

結構體外緣線

Df 1

6m
H=4.1m

H

B2

列管案件填土2

Df 2

max(Ht, H2, B2 /2)

max(2Ht,2H2,B2 )

Ht：L深度內所有軟弱粘土(N≦4)
及粉質砂土或砂質粉土厚度

(N≦10)之總和

L：基樁長度

B 1 ：捷運樁帽結構寬度
B 2 ：列管案件填土寬度

H：列管案件填土高度

2

H：4.1m或依機廠捷運設施高度辦理

Df：基礎底深度1

Df：地表以下至6B 深度1

1

2

圖十五 機廠高架結構適用

L

L/3

I II III

禁建範圍線

6m6m
機廠設施結構外緣線

Df1

b

捷運

屋柱 H

B2

列管案件填土2
max(Ht,H2,B/2)

max(2Ht ,2H2 ,B)

Df 2
L：基樁長度

B 1 ：捷運樁帽結構寬度
B 2 ：列管案件填土寬度

H：列管案件填土高度

2

H：4.1m或依機廠捷運設施高度辦理

Df：樁帽底深度1

Df：地表以下至基樁底深度1

1

2

Ht：Df 深度內所有軟弱粘土(N≦4)
及粉質砂土或砂質粉土厚度

2

B1



圖十六 列管案件為基樁工程之潛盾隧道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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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地面段、出土段、機廠直接基礎及筏式基礎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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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高架段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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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機廠樁基結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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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監測計畫

1. 捷運設施之監測儀器應依監測管理需求配置，
其佈設範圍如圖2.1。

2. 列管案件之監測儀器項目配置原則如表2.1。
3. 列管案件及捷運設施之監測頻率訂定原則如表

2.2及表2.3，起造人或申請人可依其施工階段
及影響程度調整訂定適當之監測頻率。

4. 列管案件及捷運設施之監測管理值之訂定原則
如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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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3D範圍之捷運設施可不必裝設)

圖2.1 捷運設施上之監測儀器佈設範圍平面圖

30。 30。

3D

監測範圍

捷運設施

列管案件
D:列管案件之開挖

深度或隧道外徑或

樁帽之等值外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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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列管案件之監測儀器配置需求

V桿式伸縮儀(EXM)

○○○○V隆起桿 (HI)

○V○V土中傾度管 (SIS)

○○○○○連續壁中傾度管(SID)

○○○○○支撐應變計 (VG)

VV○VV水壓計 (PZ)

○○○○水位觀測井 (OW)

類型 5類型4類型 3類型 2類型1
列管案件類型

監測儀器(縮寫)

1. 類型1：在已完工明挖覆蓋捷運設施側之開發案；類型2：在已完工潛盾隧道側之開發案；
類型3：在已完工潛盾隧道上方之開發案；類型4：在平面段及機廠附近之開發案；類型5：
在高架段附近之開發案

2.  ○：基本需求之監測儀器 V：視情況需要之監測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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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列管案件之監測頻率

每階開挖後觀測一次，或視需要調整。中間柱/隆
起桿

開挖底部
隆起量

平時每週一次，抽水作業則每天一次，或視需要調整。水位觀測
井/水壓計

地下水壓
變化

1.開挖深度小於6m，每逢基地挖土前後、支撐預壓及拆
除前後，各監測一次。

2.開挖深度大於6m至大底完成期間每週二次(含基地挖
土前後)。

3.地下結構構築期間每週一次。
4.擋土壁體外側地盤改良灌漿作業時，每天監測一次。
5.連續壁溝槽開挖，距離開挖單元6m範圍內之潛盾隧道
段，於開挖期間每天量測 。(6m範圍外?)

連續壁及
土壤中之
傾度管、
桿式伸縮
儀

擋土壁體
變形及捷
運設施附
近土壤側
位移及沉
陷

1.開挖期間每天一次，開挖完成後視需要調整。
2.開挖期間，擋土壁體外側地盤改良灌漿作業時，每天
監測一次。

支撐荷重
計及支撐
應變計

支撐系統

列
管
案
件

最小監測頻率監測儀器監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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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捷運設施之監測頻率

1. 開挖深度小於6m每10天一次。
2. 開挖深度大於6m至大底完成期間，每週一

次。

沉陷點、
傾度盤、
收斂點、
裂縫計

捷運結
構變形

列管案
件位於
II、III
區者

1. 開挖深度小於6m每週一次。
2. 開挖深度大於6m至大底完成期間，每週二

次。
3. 潛盾隧道上方進行地盤改良期間，每週二

次。
4. 潛盾隧道外緣3m內之連續壁溝槽開挖，開

挖單元範圍內之潛盾隧道，於開挖期間每
天量測。有自動化監測者，於規定期間內
持續監測。(3m外?)

沉陷點、
傾度盤、
收斂點、
裂縫計

捷運結
構變形

列管案
件位於I
區者

最小監測頻率監測儀器監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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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捷運設施(含列管案件)之監測管理值

垂直或水平總位移10mm。

5m內有3mm之垂直或側
向扭曲。

垂直或水平總位移8mm。
5m內有2.5mm之垂直或側
向扭曲。

軌道沉陷點軌道沉陷

收斂釘(徑向變形)隧道內空變位

傾斜儀或經緯儀結構傾斜

規範標準值100%規範標準值80%或設計值
80%之小值

結構物沉陷點結構沉陷

0.3mm肉眼看得見之裂縫裂縫計結構裂縫

捷
運
設
施

設計值之125%設計值之90%支撐應變計、鋼
筋應變計、壁中
傾度管

開挖支撐系統

設計值之100%設計值之80%地表沉陷點、伸
縮桿、壁中或土
中傾度管

地層變形

2m落差及2m漲升1m落差及1m漲升水位計/水壓計地下水壓變化列
管
案
件

危險值警戒值

監測管理值
監測儀器監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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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列管案件依捷運禁限建辦法第9條第3項規定免
提送開挖施工對捷運設施之安全影響評估報告、監
測計畫，及依同辦法第12條第2項規定免辦理現況調
查、現況測量及施工計畫者，依附件三辦理。

六、列管案件依捷運禁限建辦法第12條及第13條規
定，應辦理現況測量之範圍及內容依附件四辦理。

高雄捷運禁限建範圍內列管案件管理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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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分級規範甽線圖

附件二 監測計畫

附件三 免提送文件及免辦理事項

附件四 現況測量之範圍及內容

高雄捷運禁限建範圍內列管案件管理作業要點

104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附件三 免提送文件及免辦理事項之時機

註七註四註七註三6m＜開挖深度≦11m
註八註八註十註八3m≦開挖深度≦6m
註十註十註十註十開挖深度＜3m

第III區

註一註一註四－6m＜開挖深度≦11m
註八註四註十註七3m≦開挖深度≦6m
註十註十註十註十開挖深度＜3m

第II區

註一註一註六－3m≦開挖深度≦6m
註一註一註九註七開挖深度＜3m

第I區

地面段、出
土段、機廠
直接基礎及
筏式基礎

高架段及
機廠樁基
結構

明挖隧道
及車站

潛盾隧道
段

捷運設施

開挖條件

區別

表一 列管案件屬開挖工程行為者



105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表二 列管案件非屬開挖工程行為者

註七註七註九註七第III區
註七註五註七註三第II區
－－註五－第I區

鑽掘隧道（鑽掘式
管、涵亦適用）

註十註十註十註八第III區

註八註十註十註八第II區

註七註九註九註七第I區基樁（無開挖工程
行為之連續壁、土
壤攪拌樁、鋼版樁

亦適用）

註九註九註九註九第III區
註七註七註九註七第II區
註七註七註七－第I區

填土工程（雜物之
堆置亦適用）

地面段、出土段、
機廠直接基礎及

筏式基礎

高架段及
機廠樁基
結構

明挖隧道
及車站

潛盾隧道
段

捷運設施

區別
工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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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提送文件及免辦理事項之時機

表一及表二之附註所代表意義

註：「捷運設施安全評估報告」列中”X ”表示免提送、”◎ ”表示應提送二維分析模
式、”☆ ”表示應提送一維分析模式。

XXXXXXXXX施工計畫

XXXXXXXX現況測量

XXXXX現況調查

XX監測計畫

X☆X☆X☆☆☆◎◎
開挖施工對捷運設
施之安全影響評估
報告

註十註九註八註七註六註五註四註三註二註一
免提送文件、免辦
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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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及表二中之規定應注意下列事項

潛盾隧道段與高架段分別適用於過河段中之潛盾隧道段與高架橋段。

過河段提送捷運設施安全評估報告應有水理分析或沖刷評估，但列管
案件非屬開挖工程行為者，若依水利相關單位規定同意無需提送者則
可免除。

列管案件位於紅線LUR07潛盾隧道或鄰接捷運出土段100公尺範圍內
之潛盾隧道段上方，在未超過3公尺深度之管線、人孔及其它工程設
施之開挖，若開挖後隧道上方覆土厚度不小於6m，則免提送文件及免
辦理事項依註十辦理，否則須依註三辦理提送。

地下開挖，均需設置檔土設施，且開挖區外禁止抽降地下水。

表中”－”記號者及表一大於11m之工程開挖，說明一所列提送文件及
辦理事項不得免除。不屬表二所列之工程行為得由捷運主管機關同意
免提送文件及免辦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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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行為於下列情況時亦得免提送捷運設施安全評估報告

規劃設計中之捷運系統。

列管案件之地下結構於捷運設施主結構體尚未施築即已完成
者。

廣告物之設置位於管理範圍內第二街廓以外者，可免提送審
核。



109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捷運設施在開挖區側邊之現況測量範圍如圖4.1

捷運設施在開挖區下方之現況測量範圍如圖4.2

列管案件實施現況測量之內容如表4.1

附件四 現況測量之範圍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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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捷運設施在開挖區側邊之現況測量範圍

開挖區

捷運設施

測量範圍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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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捷運設施在開挖區下方之現況測量範圍

捷運設施
d/2

d/2

開挖區

測量範圍

d/2<10m

捷運設施

d

(平面圖)                                                      (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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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列管案件實施現況測量之內容

1.量測地下結構側牆及底版之傾斜值。
2.車站及相鄰之明挖覆蓋隧道；至少設四個量測斷面。
3.出土段及相鄰之明挖覆蓋隧道；每25m佈設一個傾度盤，同時
於兩側牆各設一沉陷點。

地下車站、地下明
挖覆蓋結構及出土
段

1.量測隧道七個點位之內空變位及軌道位移。
2.列管案件於施工前及完工時，每環均應量測，施工期間每五環
量測一次。

潛盾隧道段

每一墩柱之傾斜值、基礎沉陷值及水平位移。高架橋及高架車站

1.內柱量測沉陷值、外柱量測沉陷值及傾斜值。
2.每座建物二至六個剖面。
3.平面車站加測月台沉陷。

機廠、平面車站及
平面變電站

量測四個點的沉陷值。出入口

量測四個角落的沉陷值。通風井

量測方法與項目捷運設施

附註：若捷運設施曾經辦理過現況測量者，起造人應依既有測點繼續量測，或依捷運主管
機關之指示，安裝測點並記錄量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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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加坡捷運隧道分級規範界線圖(限地下室開挖)

四、案例解說-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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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作業與捷運設施保持一定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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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吊車在建物後方作業空間遠離捷運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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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捷運設施上方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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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鑽孔及基樁與捷運設施保有6M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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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架橋下施工應對橋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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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易燃性之建材需離捷運設施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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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加油站油槽需遠離捷運設施並設監測漏油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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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帳篷需離捷運設施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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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隧道鑚掘設備需離捷運設施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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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一～三

台北捷運禁限建開發案例

案例四～五

高雄捷運禁限建開發案例

案例六

高雄捷運禁限建工程案例

四、案例解說-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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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基地地點：台北縣永和市。

開挖面積：16m ×21m，地下2層，地上12層之RC結
構大樓。

開挖深度：11.25m 。
擋土結構：採60cm厚18m深之連續壁。

中和線捷運潛盾隧道與連續壁端最近之淨距僅2m，
為保護潛盾隧道之安全，於近隧道側之連續壁邊施作
微型樁，並於開挖面下施作地盤改良。

案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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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管案件與捷運設施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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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

-11.35m

-8.35m

-6.15m

-3.95m

-2.0m

-18.0m

-1.2m

-3.1m

-5.3m

-7.5m

2m

下行線

上下行隧

道中心線

3m

中

間

柱

H350*350預壓90t

H350*350預壓90t

H350*350預壓90t

H300*300預壓60t

連續壁

80cm

-13.5m

開挖剖面與捷運隧道相對位置



127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18m

GL.-0

GL.-11.25m

6m

I

下行

CL  N=7
φ=0°

-8.5m

-2m

GM
N=40
φ=36°

SM
N=13
φ=32.5°

-13.5m

-17.5m

SM
N=13
φ=32°

II

I

60。 60。
φave =(0*2+36*6.5+32.5*5+32*4.5)/18=30°

列管案件之分級管制界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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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位於I區內，其設計與分析依禁限建辦法之規定辦理：

1.開發案之開挖穩定分析

2.開挖施工對捷運設施之影響評估報告

(1)大地工程分析報告
• 電腦程式驗證報告

• 建立二維分析模式(如FLAC)，模擬捷運設施完成後曾經遭遇之各
種受力狀況，分析捷運設施目前已存在之變位及內部應力，並以
管制標準扣除該項變位與應力，求出尚可容許值。

• 建立二維分析模式(如FLAC)，模擬開挖、支撐、降水、地下室施
工等步驟，分析捷運設施之變位及內部應力。

• 建立一維分析模式(如RIDO)，並比較一維與二維分析結果。

• 連續壁溝槽開挖對隧道之影響：於壁溝邊緣打設微型樁 (直徑
15cm@15cm)長18m，開挖導致隧道之最大變位達4.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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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模式FLAC分析及隧道縱向分析結果與尚餘容許值比
較，並研判安全與否：

OK10mm20mm20mm軌道總偏移量

OK1/27501/15001/1500軌道扭曲量

OK939 kg/cm21400 kg/cm21400kg/cm2螺栓剪應力

OK5.5t17t17t螺栓拉力

OK0.1mm0.3mm0.3mm環片裂縫

OK7.9 kg/cm2210 kg/cm2210 kg/cm2環片壓應力(環向)
OK117 kg/cm2178 kg/cm2210kg/cm2環片壓應力(徑向)

OK0.45cm1.5cm2cm隧道徑向變形

研判結果分析值尚餘容許值管制標準管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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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構安全評估
• 隧道縱向分析、連續壁結構分析、支撐系統結構分析、中間柱承
載力分析

(3)輔助工法
• 微型樁打設(直徑15cm@15cm長度18m) ：於連續壁施作前，沿連
續壁近隧道之一側，打設全套管式之微型樁。打設時應嚴格要求
樁之垂直度，灌漿壓力不得大於1 5 kg/cm2，水泥砂漿強度為
210kg/cm2。灌漿後插入#10鋼筋，fy=2800kg/cm2。

• JSP地盤改良：開挖面下3m深範圍內，以JSP進行全區高壓噴射灌
漿。樁徑大於80cm，改良後土壤強度應達15kg/cm2，灌漿壓力
180kg/cm2。灌漿順序由近隧道側開始，逐漸遠離隧道施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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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儀器配置示意圖

VG   :支撐應變計

GL

-11.35m

-8.35m

-6.15m

-3.95m

-2.0m

-18.0m

-1.2m

-3.1m

-5.3m

-7.5m上下行隧

道中心線

3m

中

間

柱

H350*350預壓90t

H350*350預壓90t

H350*350預壓90t

H300*300預壓60t

連續壁

80cm

微型樁直

徑20cm

SISOW

．

SID

下行線

-13.5m

．
． ．

．CB

CB CB
SB SB

HISM

SID:壁中傾度管

SIS:土中傾度管

SM:地表沉陷點

CB:收歛釘

SB:軌道沉陷點

HI:隆起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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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測量與處理結果

監測範圍內之潛盾隧道(本案為16m，上下行均有)，於
開工前每一環均需量測，作為初始值，上下行計34環。

施工期間每隔5環量測。

處理方式：連續壁施工前，先以直徑15cm長18m，間距
15cm之全套管微型樁植入，以防壁槽坍塌，隨後再進
行連續壁施工。連續壁完畢進行高壓灌漿。

監測結果：連續壁完工後，隧道側向變位約為4.5mm，
整體工程完工，隧道側向變位約為7mm，全套管微型
樁扮演了極其重要的角色。



133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本案基地地點：台北市水源與師大路口 。

開挖面積：95m×45m約4520m2，地下2層，地上12層
之RC結構大樓。

開挖深度：10.75m 。
擋土結構：採70cm厚19.7m深的連續壁。

基地北端下方有新店線潛盾隧道通過，其隧道頂深度
在地表下26.5m。

案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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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管案件與捷運設施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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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I

建築基地開挖剖面及分級規範甽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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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圖 剖面圖

U/T
D/T

6m

連續壁潛盾隧道

地中壁

29m

95m

56m

-

GL.-0m

.-19.7m

潛盾隧道

-26.5m

D/T U/T

地中壁

7m
-33.6m

SM N=27

GM

N>50

SM N=41

SM

N=5.5

GM

N=21

-5.1m
-6.8m

-12m

SM

N=25

-20m

-25.5m

SM

N=16

-31.9m

CL

N=13

土壤隆起量

-3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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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抵抗液化，採低壓JSP填充灌漿工法，間距1.2m-1.6m
進行土壤改良。

施工時機：連續壁完成後，地下室開挖前進行。

施工範圍：於開挖面下至GL-20.5m，地下室全部
面積均予改良。

施工順序：由近隧道側開始，逐漸遠離隧道施灌。

為減少潛盾隧道變形，並考慮災害分隔因素，審核單
位另請承商於上行隧道南側增加一道地中壁，深達GL-
33m。

138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二維模式FLAC分析及隧道縱向分析結果與尚餘容許值比
較，並研判安全與否：

OK152kg/cm21400 kg/cm21400 kg/cm2螺栓剪應力

OK2.1t17t17t螺栓拉力

OK0.1mm0.3mm0.3mm環片裂縫

OK15kg/cm2210 kg/cm2210 kg/cm2環片壓應力(環向)
OK104kg/cm2188kg/cm2210kg/cm2環片壓應力(徑向)
OK1/50001/15001/1500軌道扭曲量

OK 6mm20mm20mm軌道總偏移量

OK0.554cm1.65cm2cm隧道徑向變形

研判結果分析值尚餘容許值管制標準管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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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儀器佈設範圍

95m

56m

29m

上

行

線

下

行

線

6m

潛盾隧道
連續壁

地中連續壁

10m

10m

現
況
測
量
範
圍

140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監測儀器包括：支撐應變計、壁體傾度管、土中傾度管、
隆起桿、沉陷點、水位觀測井等，另為量測灌漿時之超
額孔隙水壓，應於上行隧道頂部上方3m，設置電子式
水壓計，其裝設時機需在灌漿及開挖前。

本案位於I區，依作業要點規定，需辦理現況測量及現
況調查。現況測量所必需之監測儀器為隧道收歛點與沉
陷點，於監測範圍內之隧道每環均需佈設。

監測結果：完工後，隧道側向變位均在設計分析及規範
值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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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基地地點：台北縣永和市。

開挖面積：29m×19m 約400m2 。

開挖深度：11.45m 。
擋土結構：採60cm厚17m深的連續壁。

捷運潛盾隧道在基地下方通過，其與連續壁端之淨距
僅3m。

案例三

142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處理方式：捨灌漿改採三道地中壁(cross wall)

平面圖 剖面圖

GL-11.45m

GL-0m

-4m

SM
N=19

-17m

GM
N>35

SM/ML
N=11

-11m

-17m
CL

N=11

地中壁

-22m

-28m

-20m

-26m

-31m
CL

N=16
SM

N=25
-39m

D/T U/T

SM
N=5

29.4m

19.6m
D/T

U/T

外圍連續壁

地中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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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結果：

開挖至基礎面時，隧道最大上浮量為6mm，而在地中壁下
方之隧道上浮量為1.2mm，可見地中壁已充分發揮束制土
壤隆起量的功效。

地下室及上部結構施築期間，隧道變形即趨於穩定，亦即
上部結構載重對隧道變形影響很小。整個工程施工期間，
捷運均正常行車。

144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監測結果：

灌漿階段隧道下沉6mm，乃因隧道上方區灌漿，土壤單
位重約增加0.15t/m3，導致之壓密沉陷。

開挖階段，土壤彈性回脹量逐漸增加，至開挖結束，隧
道上浮6mm，扣除壓密沉陷量，則隧道淨變位量為0。
地下室及上部結構施築期間，隧道幾乎沒有變形，乃因
所有載重均由連續壁及水浮力承受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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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樓新建工程最大開挖深度為20 .6m，規劃採用厚
110cm、長34m之連續壁作為地下擋土壁體，配合架設七
層支撐。另於近潛盾隧道側之連續壁設計三道間距7.5m、
長度5m、深度自GL.-6m～-28m之扶壁。捷運紅線潛盾隧
道LUR23通過基地西側，隧道中心約在地表下15.21m 深
處，外緣與開挖面之水平距離約為5.99m。

捷運潛盾隧道受開挖影響評估分析結果如下:
徑向變形= 4.3mm (未設計扶壁時為8.31mm)
軌道水平變位= 9.9 mm (未設計扶壁時為18.81mm)
軌道垂直變位= 3.7 mm (未設計扶壁時為14.83mm)

案例四 高雄博愛路- 地上27層、地下5層建築開發案

146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基地建築配置及平面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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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開挖剖面及分級規範甽線圖

148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開挖支撐平面及地中扶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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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儀器配置圖(地表部分)

150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監測儀器配置圖（潛盾隧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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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行隧道在開挖後水平變位分析結果

152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上行隧道在開挖後垂直變位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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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置：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路旁

開挖面積：約略 47m x 35m
開挖深度：16.8m
擋土結構：採用厚80cm、長29.5m之連續壁

捷運橘線潛盾隧道位於基地南側，原基地建築線距離
隧道僅約2m，考慮連續壁施工可能坍孔影響捷運隧
道之安全，因此基地連續壁退縮4m，使與隧道水平
距離變成為6.13m，並於近隧道處之連續壁內施作地
中扶壁。

案例五 高雄中正路- 地上29層、地下4層建築開發案

154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基地位置圖

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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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範圍甽線圖

156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擋土支撐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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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土支撐平面圖

加設一道12.0m長之扶壁，深
度自GL-16.8m至GL-29.5m

158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基本設計需求

本案位於第Ⅰ區，利用地層參數評估擋土壁長度，並利
用RIDO程式初步分析基地開挖擋土壁變形量與應力狀
況。

進一步採用有限元素數值分析方法(PLAXIS)評估原設
計基地開挖對己完工捷運潛盾隧道之影響。

如初步二維分析結果，基地開挖對己完工捷運潛盾隧道
之影響超過容許值時，加設輔助工法，如地質改良，內
扶壁…等，再重新評估。

建立一維分析模式(RIDO)，比較一維和二維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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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網格圖

160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施作內扶壁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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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模式分析結果

0.70 cm
(<1.00cm，OK)1.0 cm潛盾隧道因開挖產生

之垂直位移量

0.98 cm
(<1.00cm，OK)1.0 cm潛盾隧道因開挖產生

之水平位移量

0.45cm2.0 cm潛盾隧道結構徑向容
許變形量

1.09cm2.5 cm地表最大沉陷量

1.45cm-擋土壁最大變形量

分析結果規範或設計要求評估項目

162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單元分割圖



163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監測儀器配置圖

164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監測儀器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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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內監測儀器配置圖

166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壁內傾斜管SID-1變位曲線圖

SID-1受內扶壁束
制影響，未向開
挖區位移，且因
支撐預壓及對向
連續壁傳遞之壓
力，反而略向隧
道側(開挖區外)位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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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行環片收斂點/軌道沉陷點觀測結果

168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安全觀測系統資料摘要說明

深度
1m1.81cm1.3cm-1.809cm(SI-1)壁內傾斜管

2.0cm0.36cm-0.315cm(D-90-
UL)

隧道徑空變
位

1.0cm0.80cm0.41cm(D-95)下行軌道水
平位移

0.80cm

警戒值

1.0cm0.31cm(D-100)下行軌道垂
直位移

備註行動值最大觀測值(編號)儀器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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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穿越捷運之位置位於中正四路與中華三路之交叉

路口處，本案新設隧道將以正交方式由現有高雄捷運橘

線隧道下方通過，通過點之兩隧道最小淨間距約10.8m。

另外以全套管基樁施工之方式，施作#6緊急逃生孔，並

以仿新奧工法(NATM)方式，施作逃生孔之聯絡橫坑，其

位置水平距離高雄捷運橘線隧道原設計約於14.3m處，經

協調後，為降低因施工導致高雄捷運災損之風險，而將

其位置調整至距離高雄捷運約27.8m 處。

案例六 高雄台電345KV地下電纜-中華路段潛盾工程

170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基地建築配置及平面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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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開挖剖面圖

172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分級規範甽線圖-潛盾洞道部分

I I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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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級規範甽線圖-緊急逃生井部分

IIII

II

174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分級規範甽線圖-聯絡橫坑部分

II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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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結構分級規範評估結果

否III全套管#6緊急逃生井

是III仿新奧工法
#6緊急逃生井之
聯絡橫坑

是I潛盾工法
內徑4.625m之潛
盾洞道

是否需提送
分析評估

評估之分級
範圍

施工方式新建工程項目

176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施工區域簡化土層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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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改良施工區域位置圖

178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地盤改良剖面圖



179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地盤改良施工樁位配置圖

盾尾閉合後之土體位移量示意圖

潛盾機盾尾間隙為
7.5cm，由於施工
時環片脫離後會進
行背填灌漿，因此
實際量會較小，但
分析保守假設盾尾
間隙為7.5cm 進行
進一步分析

土體收斂示意圖

180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潛盾洞道之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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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盾洞道之分析結果

徑差比Δ

4.31≦5.4t環間接頭螺栓拉力

0.84拉應力<41 kg/cm2

5.48壓應力<189 kg/cm2

既有隧道環片外緣應力

約0.13mm≦3mm之垂直或側向扭曲5m內軌道之沉陷

約0.22cm≦1cm軌道之垂直及側向位移

0.005%D/D<0.33%環片變形(*A-A斷面)

分析值管制標準管制項目

182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聯絡橫坑開挖之保護措施

本新建聯絡橫坑雖已將其位置調整至距離捷運潛盾隧道
27.8m遠之第Ⅲ區內，但由於捷運屬大眾運輸路線，為
再降低風險，本聯絡橫坑採用安全性最高之冰凍工法為
輔助工法。

另外，凍土之厚度，依計算及分析強度之結果，在頂部、
底部及側邊皆僅需1.4m即可達到要求，但本工程因聯絡
橫坑深度較大，為再提高安全性，將上下凍土厚度提高
至3m厚，側邊提高至2m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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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絡橫坑開挖之分析結果

聯絡橫坑完成後，周邊土體之最大位移量約1.19cm；高
雄橘線潛盾隧道之變形量最大值則約0.55mm。

184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聯絡橫坑開挖之分析結果

本案之潛盾隧道與聯絡橫坑施工對高雄捷運橘線潛盾隧

道之影響。結果顯示，高雄捷運橘線潛盾隧道於垂直方

向最大之位移量約為2.75mm，而環片外緣之壓應力、張

應力及環間接頭螺栓均在容許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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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儀器配置圖

186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現況調查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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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案例及基本原則，近接施工能有效降低風險之要點：

確實調查既有結構物及地質資料：特別是地質條件不佳
或影響範圍內之既有結構物相當重要或相當老舊，需要
更多的調查以確實掌握其位置。實務上，在施工上更應
準備更多的安全餘裕及緊急應變措施，以利遭遇不預期
之障礙時，能有效降低其影響程度。
確實了解近接施工之風險等級，採用適當補強措施：採
用地盤改良保護既有結構物時，宜特別注意採用工法的
限制條件。對於既有結構物而言，施作補強措施，即多
一次的近接施工，台灣已有多起在施做地盤改良保護措
施時，引致既有建物變形、損害之案例。因此，補強措
施之施工管控亦需一併注意。

五、結語

188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近接施工之高風險階段開始前，確認相關防護措施及後
勤設備均已妥當：避免在施工時停頓或進程受阻。
配置適當的監測措施：另監測數值變化之判讀上，需與
施工進程相互比對並回饋分析，調整施工方式、施工參
數來降低對既有建物之影響。
重點施工期間嚴密之施工管理：如鄰近既有建物施做連
續壁時，確實做好穩定液管理、工區開挖時確實管理支
撐架設時間等，並隨時派員視察工地及既有結構物現況。
任何一個近接施工，其施工方法均會因現實而異，因此
均必需視為個案。

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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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比較我國與新加坡捷運兩側之禁限建規定，很明顯的新
加坡嚴格甚多。

潛盾隧道是所有捷運設施中最脆弱的一環，發生問題最
多，其肇事原因包括灌漿、地下開挖、基樁鑚掘等，目
前所發生之破壞案例，有一個共同點是在施工中並無人
在隧道內巡查及監測，隧道發生破壞的前兆是漏水，只
要在漏水時停止施工，可及時阻止災害的發生。

為確保捷運安全，在第一級管制區內之施工，應嚴格落
實施工計畫之規定。

190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設計考量：當潛盾隧道位於開挖區下方及側方時，藉由
設置地中壁來減少土壤變形，其效果較灌漿改良為佳，
且較無風險。但應注意壁體與隧道應保持足夠距離(視
單元長度而定)，能發揮土拱效應。

監測資料顯示，開挖期間對隧道變形而言，最為危險。
地下室及上部結構施築期間，隧道變形即趨於穩定。

五、結語


